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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科技副总申报 

1. 申报对象及申报要求： 

申报人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，原则上应有博士学位（境外学位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

务中心学历认证)，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。 

申报人现所在学科应有硕士以上学位授予权或为省级以上重点学科（高职院校申报

人现所在专业应为省级以上重点专业)。 

申报人应为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2 年 5 月 31 日期间被申报企业聘任的科技副

总，受聘期限不少于两年，服务报酬合计不少于 12 万元。 

申报人应为国内高校院所的科技人才;  

申报企业应为江苏境内注册企业(不含申报人及所在高校院所创办、入股的企业;不

含微型企业),至少具有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等资质，且前一年未申报过科技副总项目。 

 

2. 省“产学研合作项目”申报要求： 

在任期间与企业签订了“五技合同”(指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许可、技术咨询、

技术服务合同)，且企业投入高校院所 30 万元以上合作经费(其中宿迁地区企业投入高校

院所 20 万元以上合作经费)，省“产学研合作项目”给予指导性计划立项支持。 

 

3. 申报渠道：  

江苏省科技厅（http://kxjst.jiangsu.gov.cn/）， 《关于组织申报江苏省科技副

总项目的通知》，时间一般为当年 3 月。 

  

http://kxjst.jiangsu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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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产学研项目申报 

1. 第一批江苏省产学研合作项目 

1. 申报对象： 

《首届江苏产学研合作对接大会》筹备期间合作意向备案项目。 

 

2. 申报要求： 

合作双方签订了责权利明确的“五技合同”，且合作企业已实际投入高校院所 30 万

元以上合作经费。 

在“江苏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系统”完成合同认定登记。 

合作双方建立了产学研合作“校企联盟”，并在技联在线网站“校企联盟备案系统”完

成备案登记。 

 

3. 申报渠道：  

江苏省科技厅（http://kxjst.jiangsu.gov.cn/）， 《关于组织申报第一批江苏省

产学研合作项目的通知》，时间一般为上半年。 

  

http://kxjst.jiangsu.gov.cn/


4 

 

2. 第二批江苏省产学研合作项目 

1. 申报对象： 

当年以及前一年江苏省科技副总项目入选对象。 

 

2. 申报要求： 

合作双方签订了责权利明确的“五技合同”，且合作企业已实际投入高校院所 30 万

元以上合作经费(其中宿迁地区企业投入高校院所 20 万元以上合作经费）。 

在“江苏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系统”完成合同认定登记。 

合作双方建立了产学研合作“校企联盟”，并在技联在线网站“校企联盟备案系统”完

成备案登记。 

 

3. 申报渠道：  

江苏省科技厅（http://kxjst.jiangsu.gov.cn/）， 《关于组织申报第二批江苏省

产学研合作项目的通知》，时间一般为 8-9 月。 

  

http://kxjst.jiangsu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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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江苏省产学研合作项目（揭榜挂帅） 

1. 申报对象： 

参加江苏省“专利(成果)拍卖季”或“J-TOP 创新挑战季"活动，实现技术交易并签订技

术合同的高校院所、新型研发机构(含企业性质)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技术输出方。 

 

2. 申报要求： 

技术交易双方通过省科技资源统筹服务云平台“揭榜挂帅”专题页发布供需信息，参

加江苏省“专利(成果)拍卖季”或“J-TOP 创新挑战季”品牌活动。 

技术交易双方签订责权利明确的技术合同，在“江苏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系统”完成

登记,获得技术合同登记编号，关联交易除外。 

技术合同起止时间为:合同开始时间大于 2021 年 1 月 1 日(含)，合同结束时间大于

2022 年 12 月 31 日(含)，技术合同执行期不少于 1 年。 

技术合同实际成交额累计达 20 万元及以上，且 2022 年当年度技术吸纳方有实际支

付金额。 

技术吸纳方须为江苏境内注册的企业。 

 

3. 申报渠道：  

江苏省科技厅（http://kxjst.jiangsu.gov.cn/）， 《关于组织申报江苏省产学研

合作项目（揭榜挂帅）的通知》，时间一般为 10 月左右。 

  

http://kxjst.jiangsu.gov.cn/


6 

 

三 科技副总申报相关文件 

1. 关于组织申报 2022 年江苏省科技副总项目的通知 

通知来源江苏省科技厅（http://kxjst.jiangsu.gov.cn/），关于组织申报 2022 年江苏

省科技副总项目的通知（为例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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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产学研项目申报相关文件 

1. 关于组织申报 2022年第一批江苏省产学研合作项目的通

知 

通知来源江苏省科技厅（http://kxjst.jiangsu.gov.cn/），关于组织申报 2022 年第一

批江苏省产学研合作项目的通知（为例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://kxjst.jiangsu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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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关于组织申报 2022年第二批江苏省产学研合作项目的通

知 

通知来源江苏省科技厅（http://kxjst.jiangsu.gov.cn/），关于组织申报 2022 年第二

批江苏省产学研合作项目的通知（为例）。 

 

 

 

http://kxjst.jiangsu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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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关于组织申报 2022年江苏省产学研合作项目（揭榜挂帅）

的通知 

通知来源江苏省科技厅（http://kxjst.jiangsu.gov.cn/），关于组织申报 2022 年江苏省

产学研合作项目（揭榜挂帅）的通知（为例）。 

 

 

 

 

 

http://kxjst.jiangsu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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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产学研项目结题相关文件 

1. 关于优化省产学研合作项目结题工作的通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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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科技副总与产学研项目学校相应的奖励

政策 

1．入选的科技副总，属省级科技人才，享受我省各地区、各部门、各单位制定的引

进高层次人才相关优惠政策和各项支持举措。 

 

2．根据《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，获批一项江苏省科技厅

产学研项目的“五技合同”可以根据到账经费认定为一项纵向项目（不含子课题费用、代

购设备费和外协切割费用）：到账 30 万元以上可以认定为一项市厅级项目，到账 50 万

元以上可以认定为一项省部级项目，到账 100 万元以上可以认定为一项国家级项目。 

 

3．一项江苏省科技厅产学研项目还可以认定为一项纵向市厅级项目。因此该项目

在绩效考核中可以获得 2 个立项绩点。 

 

4．根据《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绩效工资实施方案》，获批江苏省科技厅产学研项

目的“五技合同”可以根据到账经费计算科研绩点（需横向项目结题后，不含外协切割费

用），其中20（含）-50万元按照每万元0.35个绩点，50（含）-100万元按照每万元0.45

个绩点，100万元及以上按照每万元0.55个绩点进行认定。 

 

 


